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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２００８年加拿大颁布了一系列涉及能源消耗和产品安全的法规。这些

法规已经或即将陆续实施。主要包括：全面禁止溴化阻燃剂（ＰＢＤＥｓ）进入环境；公布冷

藏酒柜能耗的国家标准；禁止进口、销售含有双酚Ａ的聚碳酸酯树脂婴儿奶瓶等。上述

新规定对中国相关生产商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提醒中国相关生产商关注法规的更

新和变化动态，做好调整，使产品符合加拿大市场的要求。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８年，中加双边贸易总额为３４５．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３．８％。

其中，中国对加拿大出口２１７．９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２．６％；自加拿大进口１２７．３亿美元，

同比增长１５．９％。中方顺差９０．６亿美元。

中国对加拿大出口的主要商品是：机电产品、高科技产品、服装及衣着附件、便携电

脑、家具、钢铁制品、鞋类、玩具、塑料及其制品等；自加拿大进口主要以原材料商品为

主，如粮食、化肥、纸浆、能矿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８年中国公司在加拿大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４３６３万美元；

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１５７５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８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加拿大的非金融类

对外直接投资额为９．５亿美元。２００８年，加拿大对华投资项目４１０个，实际使用金额

５．４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加拿大海关及关税管理方面的主要法律有：《１９８５年海关法》和《１９９７年海关关税

法》。加拿大边境服务署是关税的主要执行部门。

目前加拿大实行的进口关税主要是最惠国关税和普遍优惠关税。其他还包括普通

关税、最不发达国家关税、对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墨西哥等特殊关税税种。此外，加

拿大对除缅甸外的所有最不发达国家的产品实行免关税市场准入，实行免税待遇的产

品占关税税目的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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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７日，加拿大发布第Ｄ１１４４备忘录，针对有关普遍优惠关税和最不发达

国家关税规则的产品，在对原产地判定方面进行了部分信息的修改，并列出了基本原则。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加拿大属于关税水平较低的国家。根据 ＷＴＯ统计，２００７年加拿大的简单平均最

惠国关税税率为５．５％。农产品简单平均关税税率为１７．９％，非农产品为３．７％。

２．进口管理制度

加拿大与进出口贸易有关的主要法律法规有：《１９８５年出口法》、《１９８５年出口发展

法》、《１９８５年进出口许可法》、《１９８５年特别进口措施法》、《１９８５年国际贸易法庭法》以

及《１９８５年进口许可证规定》等。加拿大外交国贸部负责进出口管理。

（１）进口许可

加拿大对《进出口许可法》进口控制清单中所列的产品实行进口控制。进口控制清

单中的产品在进口时需要获得进口许可。实行进口控制的产品包括军用品及武器、化

学武器、纺织品及服装、钢铁产品、奶制品、火鸡、蛋类产品等。

２００８年６月３日，加拿大发布第Ｄ１９１０２备忘录，对《进出口许可法》进行修改，进

一步明确了加拿大边境服务署的管理职责。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协助加外交国贸部对

《进出口许可法》进行管理。该备忘录列出了在进口《进口控制清单》中所列产品时的要

求和许可程序，以及废旧产品的处理等信息，并更新了附件Ｃ中的《进口控制清单》。更

新后的《进口控制清单》主要包括３组产品：杂类产品；纺织品及服装；农产品。其中杂类

产品包括列明的各种武器，碳钢和特种钢产品，南非地区武器以及禁止性武器。纺织品

及服装主要涉及优惠关税产品。农产品包括鸡肉及鸡肉类产品；火鸡及相关产品；非

ＮＡＦＴＡ国家的牛肉；奶制品；蛋类；人造黄油；海关税则９８．０４和９８．２６项下的配额产

品以及来自部分欧盟国家的肉类。根据该备忘录，进口服装与纺织品，必须符合加拿大

自由贸易协定机制中的关税优惠水平（ＴＰＬ）且进口商需提出优惠关税申请。

（２）进口禁止

加拿大禁止进口的产品包括部分鸟类、枪支、妨碍治安的宣传资料等。

３．出口管理制度

加拿大依照《出口控制清单》和《地区控制清单》对部分产品实行出口控制。《出口

控制清单》包括所有的军火、核产品技术、导弹技术、化学及生化武器等。

目前，《地区控制清单》中所列明的国家只有缅甸和白俄罗斯，即加拿大所有商品出

口至上述两国前都须获得出口许可。另外，自１９９８年起，加拿大还禁止向巴基斯坦出口

军用物资。２００８年６月，加拿大外交部重申了禁止对津巴布韦出口军用物资的长期政

策，不得对其出口《出口控制清单》中第二组所列的任何物资。加拿大还禁止对伊朗出

口部分产品。

４．贸易救济制度

《特别进口措施法》是规范加拿大反倾销和反补贴行为的基本法律。加拿大边境服

务署和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共同负责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工作。其中，边境服务署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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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申请的接受并决定是否立案；调查倾销或补贴是否存在及倾销

幅度，并根据倾销幅度或补贴量来决定反倾销或反补贴税的征收；启动反倾销和反补贴

再调查。国际贸易法庭负责确定倾销或受到补贴的进口产品是否对国内产业造成实质

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或对加国内产业的建立造成实质阻碍；公共利益调查；启动日落

复审调查。

加拿大于１９８４年对保障措施立法，其内容包含在《国际贸易法庭法》之内。国际贸

易法庭依照加拿大国内相似或直接竞争产品的生产商提出的申请进行保障措施调查，

然后通过加拿大财政部向内阁会议报告调查结果，再由内阁会议最终决定是否采取保

障措施对本国产业进行保护。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９８５年投资加拿大法案》是加拿大有关外国投资的指导性法案。其他与投资相关

的法律有《１９８５年加拿大投资规则》和《１９８５年公司法》。

加拿大将外国投资分为对文化产业类和对非文化产业类投资。加拿大文化遗产部

负责对文化产业投资的审核；加拿大工业部负责非文化产业外的其他部门的外国投资

的审批。《投资加拿大法案》对审批设定了时间限制。工业部有４５天决定是否同意投资

计划。部长可以单方面将４５天期限再延长３０天，只要在４５天期满前对投资者进行通

知。如果在投资人和部长都同意的情况下，可以进一步延长审批期。

加拿大政府对于非加拿大投资人收购现有的加拿大企业或新建加拿大企业分为以

下几种类别：

非加籍投资人设立新的加拿大企业必须向政府通报（不论企业规模大小）；

如果对现有加拿大企业进行收购，且资产值大于或等于下列金额的外国投资需要

审批：

对来自非ＷＴＯ成员的投资，直接收购的审批金额是５００万加元，间接收购的审批

金额是５０００万加元；

对来自ＷＴＯ成员的投资，加拿大给予较为宽松的审核标准，且该标准每年修订一

次，使对外国投资的审核标准趋于宽松。２００９年的 ＷＴＯ成员国的外资审批门槛为

３．１２亿，较２００８年的２．９５亿加元有了进一步提高，即ＷＴＯ成员方对加拿大的直接投

资金额在３．１２亿加元以下的，不需审核，只需向加拿大政府备案；

对四部门的投资（铀工业、金融服务、交通服务和传统文化产业），不论是否来自

ＷＴＯ成员国，所有投资者按照以下金额标准审批：直接投资５００万加元，间接投资５０００

万加元。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加拿大拟对进口商品征收碳税

２００８年２月，加拿大卑诗省公布２００８年度财政预算案，规定从２００８年７月起开征

碳税，即对汽油、柴油、天然气、煤、石油以及家庭暖气用燃料等所有燃料征收碳税，不同

燃料所征收的碳税不同，而且未来５年燃油所征收碳税还将逐步提高。加拿大卑诗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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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首个开征碳税的地区。未来，这项对内实行的征税措施或会向外扩展，涵盖至中国

等加拿大主要的贸易伙伴。

２．加拿大全面禁用溴化阻燃剂

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１日，加拿大环境部及卫生部表示，将出台减少溴化阻燃剂（ＰＢＤＥｓ）

进入环境的最终法规，内容包括：

ＰＢＤＥｓ相关化合物有三种，即ＰｅｎｔａＢＤＥ、ＯｃｔａＢＤＥ及ＤｅｃａＢＤＥ，因有延缓火焰燃

烧的特性，广泛应用在家具里衬、汽车座垫、地毯、计算机、管线、电器及汽车零组件等，

新法规将禁止所有ＰＢＤＥｓ在加拿大制造、禁止ＰｅｎｔａＢＤＥ及ＯｃｔａＢＤＥ进口、使用或

销售。

加拿大将对ＰＢＤＥｓ采取全面禁止生产，引起业界关切，特别是汽车制造业，认为目

前ＤｅｃａＢＤＥ仍是最佳阻燃剂，在汽车发生撞击事件时可以减少火焰风险。

由于做好豁免替代研究所需的缓冲时间较长，因此禁用溴化阻燃剂将极大程度地

困扰计算机、管线、电器及汽车零组件、家具、地毯等行业。提醒广大企业追踪关注此类

法规的更新和变化，寻求安全替代物，避免遭受出口重创。

（四）针对具体商品的管理措施

１．冷藏酒柜（ｗｉｎｅｃｈｉｌｌｅｒ）能耗新指标

２００８年３月，加拿大自然资源部提出了对冷藏酒柜能耗的国家标准ＣＳＡ／Ｃ３０００８，

经过７５天评议后于７月正式公布（此前，加利福尼亚州是北美惟一的一个对冷藏酒柜有

能效法规要求的地区）。该能耗标准计划于２０１０年实施，适用积小于１１００Ｌ用于酒类

冷藏或储存的家用酒柜。

ＣＡＮ／ＣＳＡＣ３００是家用冰箱和冷柜能效测试标准，标准中对家用冰箱和冷柜的能

效测试建立、测试程序、有效容积计算方法、能耗计算方法、产品抽样分析等方面都作了

详细的规定。ＣＡＮ／ＣＳＡＣ３０００８对其做出了部分修改，添加了对冷藏酒柜的测试程序

和能效要求，特别具体列出了酒柜测试标准。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对冷藏酒柜实施能耗限制，提醒中国相关生产商

提高技术，降低能耗，增强中国家电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

２．能源效率法规修正草案

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１日，加拿大公布了能源效率法规修正提案通报。根据该修正提案，

加拿大将对商用洗衣机、住宅葡萄酒冷却器、商用和工业用燃气热风机、火炬灯（落地

灯）、吊扇灯、交通信号灯等六种产品采用新的最低能源性能标准，并要求普通照明灯、

普通照明白炽反光灯以及紧凑型荧光灯（ＣＦＬｓ）加贴消费者能源性能标签。此法规将于

２０１０年起分阶段实施。

３．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法规

２００８年５月７日，加拿大环境部通报了《某些产品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ＶＯＣ）浓度

限量法规提案》，规定了某些产品的９８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以及测定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浓度的方法和其他测试方法、标签要求和保存记录的要求。拟议的挥发性有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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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限量将适用于由按化学配方制造的，包括个人护理用品、汽车和家庭保养产品、粘

合剂、粘胶去除剂、密封剂和填缝剂，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产品组成的消费品。法规实

施日期预计最早为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４．进口车辆新要求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加拿大修改了对进口车辆的要求。对进口车辆主要分为美国生

产或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生产的两大类。如果是美国生产的１５年以内车辆的或１９７１

年１月１日以后生产的公共汽车，在需查看其质量是否符合加拿大交通部的“进口车辆

登记处”（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ｒ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ｅｄ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ＲＩＶ）的要求，并在车辆抵达加拿大时报告边

境服务署，在进口车辆登记处进行登记。

对于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生产的车辆的进口条件，除了要符合安全标准外，还需要

满足下面三个条件之一：１５年或更长时间的车辆（公共汽车除外）；１９７１年１月１日以前

生产的公共汽车；临时进入加拿大境内。如果车辆年份少于１５年或是１９７１年１月１日

以后生产的公共汽车，则必须证明该车辆符合免于要求的例外政策。

除此之外，所有进口车辆不论原产地都还需要满足加拿大食品检验署关于泥土、植

物残留以及携带昆虫等方面的要求。

５．取暖器新规草案

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７日，加拿大公布有关烧木柴的取暖器法规草案。本法规草案旨在通

过禁止在魁北克省制造、销售和分销不符合拟议标准的烧木柴的取暖器，确保提高环境

保护，防止烧木柴的取暖器产生的颗粒物排放。自２００８年５月８日起，所有在魁北克省

制造、销售、提供销售或分销的烧木柴的取暖器，在其排放到大气中的颗粒物方面至少

符合下列标准之一：（１）ＣＡＮ／ＣＳＡＢ４１５．１“固定燃料燃烧炉、嵌入式和低燃速的工厂组

装壁炉的性能测试”，由加拿大标准协会发布；（２）“新的住宅木柴加热器性能标准”，美

国联邦法规法典（ＣＦＲ）第４０编第６０部分，分项ＡＡＡ，由美国环保署发布。

６．排除全氟辛酸的法规

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９日，加拿大全氟辛酸（ＰＦＯＳ）法规正式实施。９月１７日，加拿大政府

将全氟辛烷磺酸及其盐类增加到《加拿大环境保护法》（ＣＥＰＡ１９９９）汇编的“有效排除列

表”中。为达到有效排除全氟辛酸法案要求，加拿大正在全国范围内采取措施，自愿逐

步停止全氟辛酸的生产和使用。

ＰＦＯＳ因其防油和防水性而作为原料被广泛用于工业用品中，但近年研究表明，

ＰＦＯＳ持久存在于环境，具有生物蓄积性并对人类有害，因此各国开始对此发出禁令，禁

令不仅涵盖纺织、皮革两大行业，还包括造纸、包装、化妆品、涂料、印染、电子等众多民

用和工业生产行业，影响面之广不容忽视。ＰＦＯＳ禁令将令中国纺织皮革企业陷入

尴尬。

与其他国家的ＰＦＯＳ禁令相比，加拿大法规中的有效排除条款禁止任何一种在产

品和配方中存有过量ＰＦＯＳ的商品进口。这意味着全氟辛酸及其盐类将逐步地从加拿

大的化工原料名单上消失。在此提醒中国企业在对ＰＦＯＳ法规实施的动态予以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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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应当尽快建立相应的技术标准，加强对助剂及其整理工艺的监控，避免出口陷入

被动。

７．多溴联苯醚禁令

２００８年６月，加拿大公布了多溴联苯醚（ＰＢＤＥ）法规，并将其并入《加拿大环境保护

法》（ＣＥＰＡ１９９９）。

新法规定，自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９日起，任何人不得生产分子式为Ｃ１２Ｈ（１０ｎ）ＢｒｎＯ（其中

４"狀"１０）的任何多溴联苯醚，也不得生产、使用、销售、提供或进口含有以下多溴联苯

醚的多溴联苯醚、树脂、聚合物或其他混合物：四溴联苯醚（分子式为Ｃ１２Ｈ６Ｂｒ４Ｏ）、五溴

联苯醚（分子式为Ｃ１２Ｈ５Ｂｒ５Ｏ）、六溴联苯醚（分子式为Ｃ１２Ｈ４Ｂｒ６Ｏ）。

该法规的豁免项目包括：

（１）有害物控制产品管理法（Ｐｅｓ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ｃｔ）中包含的多溴联苯醚。

（２）以下三种用途的多溴联苯醚：实验室分析用途、科学研究目的、作为实验室分

析的标准物质。

（３）被制造成特定的物理形状，且其物理形状或设计决定最终用途。

（４）化学反应原料中作为污染物存在的、且不会释放的多溴联苯醚，并且在反应完

成后会完全消失或转换成其他物质。

此外，各类多溴联苯醚的检测必需经由ＩＳＯ／ＩＥＣ１７０２５：２００５认可的实验室执行，

并且实验室的测试范围内应包括多溴联苯醚的分析。

８．小麦种子法规修订案

２００８年６月２日，加拿大公布种子法规修订提案。加拿大西部已经使用了麦粒视

觉可区别性（ＫＶＤ）作为麦粒处理系统为小麦最终用途（面包、通心粉、酥皮等）分类（品

质类型）的工具。ＫＶＤ要求相似品质特性小麦品种的麦粒具有相似的外观。修订提案

将撤销对进口小麦种子的ＫＶＤ要求。特别是，法规修订将撤销法规第４２条以去除对

进口到加拿大小麦局（ＣＷＢ）地区的小麦的相关ＫＶＤ限制。修订提案影响出口小麦种

子到加拿大的国家。修订提案允许进口商为了加工、研究、播种或生产良种（为了出口

或预计在加拿大注册品种）将未注册小麦品种的种子进口到加拿大，像目前所有其他农

作物的情况一样。法规修订还将去除春大麦种子的特殊进口要求以区别于其他进口到

加拿大小麦局（ＣＷＢ）地区的注册品种。

９．烟草制品信息法规修正提案

２００８年６月５日，加拿大卫生部发布了烟草制品信息法规修正提案。涉及香烟、烟

草、丁香香烟、烟叶和烟丝卷。该烟草制品信息法规规定了供在加拿大零售的烟草制品

上必须显示的信息要求。

加国卫生部提议依照《烟草制品法案》，提出应当去除烟草制品信息法规中列出关

于有毒物质排放的数值的义务，并提议如果烟草制品的包装和任何一种随附的宣传页

依照以前的法规显示信息，在这些法规生效日期后５５０天之前，这些以前的法规可以继

续适用于该包装和宣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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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规修正提案拟批准日期：在加拿大官方公报第１部分公布之后１８个月内。

１０．种子相关法规修订草案

２００８年７月４日，加拿大政府发布种子法规修订提案。该法规的目的是建立一个

更灵活的品种登记制度以适应加拿大不同农作物区域的特殊需求并适当减少维持政府

监管的监管费用。法规规定，除红花，荞麦，向日葵和土豆，其他作物将继续履行注册要

求，已经获得免受各种注册的作物将继续获得豁免。

１１．“加拿大产品”和“加拿大制造”食品标签指南

２００８年７月，加拿大农业部宣布，新的加拿大食品标签指南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起生效。自生效之日后生产的食品标签将按照新规定执行。新指南将区分“加拿大产

品”（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ｆＣａｎａｄａ）和“加拿大制造”（ＭａｄｅｉｎＣａｎａｄａ）的食品标签，清楚地反映在

加拿大市场出售的食品中加拿大所占的成分。

“加拿大产品”（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ｆＣａｎａｄａ）的含义为：所有食品的主要成分及加工制作均来

自加拿大。“加拿大制造”（ＭａｄｅｉｎＣａｎａｄａ）的含义为：在加拿大制造或加工，食品成分来

自进口、在国内生产或二者结合。使用部分进口成分生产的食品，可使用“加拿大制造、国

产和进口原料”（ＭａｄｅｉｎＣａｎａｄａｆｒｏｍ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ｉｍｐｏｒｔｅｄ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如原料全部

进口，则可使用“加拿大制造、进口原料”（ＭａｄｅｉｎＣａｎａｄａｆｒｏｍｉｍｐｏｒｔｅｄ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根据之前的规定，如果食品原料中的５１％产自加拿大，而且产品的最终出品在加拿

大，就可以冠以“加拿大产品”。

１２．香烟消费税调整

２００８年７月３０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发布第ＣＮ０８０２０号海关通告，对海关编码为

２４．０３项下的包装香烟产品（ＰａｃｋａｇｅｄＴｏｂａｃｃｏ）的消费税（ｅｘｃｉｓｅｄｕｔｙ）进行调整。消费

税根据进口香烟产品包装大小的不同而不同（５０克以下，５０—１００克，１００—１５０克，

１５０—２００克以及２００克以上）。该通告立即生效。

１３．禁止含双酚Ａ的塑料奶瓶的进口和销售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８日，加拿大发布政府公报，正式将极具争议的双酚Ａ列为危险化学

物质，禁止进口、销售及推广含有双酚Ａ的聚碳酸酯树脂婴儿奶瓶。至此，加拿大成为

世界上第一个限制双酚Ａ使用的国家。

加拿大控制聚碳酸酯塑料奶瓶生产，是基于双酚Ａ可能会对新生儿和１８个月以下

的婴幼儿，神经和行为产生潜在危害。

双酚Ａ简称ＢＰＡ，主要用于生产聚碳酸酯和环氧树脂，很多家庭用品均以聚碳酸酯

制造，包括婴儿奶瓶、可循环使用的塑料水瓶、水壶、餐具及储存容器等。环氧树脂可用

作食品及饮料金属罐内壁的薄的保护涂层，以防止罐身锈蚀，污染食品或饮料。以双酚

Ａ制造的其他产品还包括医疗设备、牙科密封剂、运动及安全器材、电子产品及汽车零

部件。

但至今为止国际上没有就产品中的双酚Ａ含量建立共识标准，中国也只作了食品

容器、包装材料用聚碳酸酯成型品在水中浸泡，每升水中含酚类物质不得超过０．０５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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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宽泛的限量规定。提醒中国相关出口企业关注该动态，做好相关出口调整。

１４．打火机新规定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６日，加拿大《危险产品法一打火机规范》开始生效。新的打火机法

规将管制范围扩大至点火枪（也称多功能或烧烤用打火机），并对法规参考的标准进行

了更新。之前的《危险产品（打火机）法规》规定吸烟用打火机必须符合标签、性能和儿童

安全要求，但对点火枪（完全伸展后长度为１００毫米或以上的打火器具）没有相关要求。新

的打火机法规不但涉及如何解决点火枪的安全问题，同对收录了适用于点火枪的符含性证

书和安全标签要求，以及用于点火枪测试的美国标准ＵＳ１６ＣＦＲ１２１０．４或１２１２．４。

提醒中国国内众多打火机生产企业改进技术，通过点火枪的安全测试，使其符合加

拿大方面的进口要求。

１５．有机产品法规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４日，加拿大《有机产品法规》正式生效。该法规对加贴有机标签或

带有“加拿大有机产品”标识的有机产品的具体要求进行了定义，并规定带有有机声明

的产品必须经过认证机构的认证，而认证机构须得到加拿大食品检验局（ＣＦＩＡ）确认的

认可机构的认可。

任何带有有机声明的产品必须符合《有机产品法规》的要求，即：（１）只有有机成分

大于９５％的产品，才可加贴“有机”标签或加拿大有机产品标识，或字符“ＣａｎａｄａＯｒｇａｎ

ｉｃ”（意为“加拿大有机产品”）和“Ｂｉ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Ｃａｎａｄａ”。（２）对由多种成分组成的产品，其

有机成分占７０—９５％，可含有“Ｘ％有机产品”这类声明，但不能使用加拿大有机产品标

识和／或“ＣａｎａｄａＯｒｇａｎｉｃ”以及“Ｂｉ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Ｃａｎａｄａ”这类字符。（３）对由多种成分组成

的产品，其有机成分含量少于７０％，只可在产品成分表中给出有机声明。这些产品不可

使用加拿大有机产品标识和／或“ＣａｎａｄａＯｒｇａｎｉｃ”以及“Ｂｉ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Ｃａｎａｄａ”这类字符。

经过认证的有机产品必须带有认证其产品为有机产品的认证机构名称。

在原产地本省出售的有机产品要符合省一级的有机法规《消费品包装盒标签法规》

和《食品药品法规》。魁北克省和英属哥伦比亚省已有有机认证系统，其他省正在考虑

研究他们自己的系统。带有有机声明的产品要进行认证以符合有机生产系统的国家标

准。所有带有加拿大有机产品标识或“ＣａｎａｄａＯｒｇａｎｉｃ”以及“Ｂｉ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Ｃａｎａｄａ”这类

字符的有机产品必须符合《有机产品法规》的要求。

加拿大有机产品标识的使用是自愿性的。进口产品一定要符合加拿大有机产品体

制的要求。如果进口产品带有加拿大有机产品标识或“ＣａｎａｄａＯｒｇａｎｉｃ”以及“Ｂｉ

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Ｃａｎａｄａ”这类字符，“原产国”或“进口国”字样须紧挨着标识或字符。

１６．延迟实施垫肩服装标签规定

加拿大安大略省技术标准和安全局推迟对在安大略、魁北克和曼尼托巴省销售的

带垫肩的服装执行新的标签和注册规定，时间推迟到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具体而言，新标

签和注册法规要求这类服装符合《技术标准和安全法规》，这类服装的生产商和经销商

要到省一级的技术法规和标准局（ＴＳＳＡ）进行注册。每年的注册费为４００美金，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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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确保这种标签附在法规所覆盖的每一件在售产品。这些标签必须符合有关场所、

材料和墨色计划中的规定。带衬垫内衣从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也要符合这些标签和注册

要求。

１７．鱼类进口计划文件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加拿大食品检验署表示已经完成了鱼类进口计划的内部审查，

制定了一个新的鱼类进口计划文件，更清楚地界定进口商的作用和责任；更明确界定加

拿大食品检验署的作用和责任及澄清产品进口监管和安全性的要求文件。

文件规定，进口商自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起，将有一个为期５个月的过渡期用来熟悉新

的鱼类进口程序文件，并开始进行必要调整，以使其目前的进口操作完全符合计划的要

求。在该过渡期内，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还将为进口商举办关于加强鱼类进口计划的信

息交流会，同时现有鱼类产品检验手册的鱼类进口章节（第三章）仍然有效。

自２００９年４月１起，所有鱼类和海鲜进口商必须充分遵守鱼类进口计划文件概述

的要求和程序。自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起，进口商必须能证明其符合计划规定的要求，以便

允许更新进口许可证。进口商必须了解加拿大鱼类产品进口标准，同时需要采取积极

行动，以确保他们的供应商有能力生产满足加拿大的要求的产品。进口的产品如不能

符合加拿大标准，将被认为是违反鱼类检查条例。

１８．儿童感冒药标签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３日，加拿大卫生部要求制造商重新对６岁以下儿童非处方咳嗽和

感冒药标示药用剂量信息，以表明这些药物不适用于６岁以下儿童。

儿童非处方感冒药标签制定将于２００９年秋完成，而目前相关药品将继续留在商店

货架上，但必须标注包含６岁以下儿童服用的剂量信息等标签内容。加拿大卫生部已得

出结论认为，尽管咳嗽和感冒药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只有有限的证据支持这些药物疗

效性能。卫生部担心这些药物对６岁以下儿童产生罕见但严重的潜在副作用，包括痉

挛、心率增速、意识丧失、心率失常和幻觉等现象。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加拿大平均关税税率处于较低水平，大多数原材料的进口关税很低或为零，但是仍

对部分进口产品征收较高关税，主要涉及纺织品、服装及鞋类。根据《加拿大海关关税

２００９》，大部分服装及织物制品等的进口关税为１８％或１６％；部分鞋类的进口关税

为１８％。

２．关税升级

加拿大的关税升级现象主要存在于食品、饮料、烟草和皮革领域。例如，未加工

烟草为零关税，但是对烟草制卷烟征收１２．５％的进口关税。生牛皮、生马皮等原料多

数为零关税，至多被征收２％—５％的关税，但皮革制衣及衣服附件的关税税率则升至

７％～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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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关税配额

加拿大通过供应管理系统（ｓｕｐｐｌ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对奶制品、鸡肉、火鸡以及

蛋类产业进行管理，并建立了产品配额以及生产者营销委员会（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ｂｏａｒｄｓ）来管理产品的供应和价格，严格限制配额外进口。关税配额以内的农产品进口

关税最低至零，但是对关税配额以外的进口征收高关税，如对配额外的黄油进口征收

２９８．５％的高关税（且每公斤不得低于４加元），最高关税达３１３．５％（如其他类黄油、

乳酱）。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

１．蔬菜水果的包装限制

加拿大对众多加工水果和蔬菜产品的包装尺寸进行了强制规定，如婴儿食品等。

加拿大禁止进口超过一定包装尺寸的新鲜或加工蔬菜水果，除非加拿大政府给予行政

免除。为了获得此类免除，加拿大进口商必须能够证明其国内市场对该种产品存在供

应不足。如果加拿大对某种蔬果产品的包装箱尺寸标准做出具体规定，则限制进口大

包装（ｂｕｌｋ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的产品，如中国桔等。另外，加拿大规定，新鲜水果和蔬菜的进口

禁止在没有事先安排好的买家时进行委托销售（ｃｏｎ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ｓａｌｅｓ）。２００７年加拿大拒

绝了一些公司测试其他包装尺寸在加销售的要求，认为那将扰乱贸易。

２．强化食品标签

加拿大对于添加了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的强化食品的标签规定对相关食品制造商出

口加拿大造成了成本负担。加拿大限制销售某些早餐麦片及其他食品，如添加了某些

维生素或矿物质的橙汁。强化钙橙汁应被视为药品。加拿大法规要求制造商在添加了

维生素或矿物质的早餐麦片标签上标明“代餐”，这对生产商造成了额外的成本，生产商

必须区分在本国销售的产品和在加销售的产品。

３．谷物进口标准

加拿大通过的品种控制（ｖａｒｉ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限制外国产品进入加拿大的谷物市场。

加拿大要求每种谷物都必须登记，并且可以根据ＫＶＤ（ＫｅｒｎｅｌＶｉｓｕａｌ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ａｂｉｌｉ

ｔｙ）标准做到视觉区分。由于很多国外的品种可能无法做到视觉区分，因此无法在加拿

大获得登记。因此，相关进口谷物，无论品质如何，在加拿大都只能按照“饲料”销售，从

而大大降低了其价格。２００８年８月１日起，加拿大谷物委员会取消了低等级小麦的

ＫＶＤ登记要求，但是对于高品质的小麦———加西红春和加西琥珀麦仍保留ＫＶＤ要求。

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４．食品标签标识

２００８年８月７日，加拿大卫生部向ＷＴＯ通报了《〈食品药品法规〉修正提案（１２２０—

增加食物过敏原、麸质来源及添加亚硫酸盐的标签）》，该修正提案要求当预包装产品中

含有食品过敏原和麸质时，必须在标签上标注食品过敏原和麸质的来源，并要求采用一

致和易懂的术语。此外，将修订淀粉、改性淀粉、水解蛋白质和卵磷脂的通用名称，以提

供关于这些配料来源信息。该修正案同样还要求当预包装产品中亚硫酸盐含量达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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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１０ｐｐｍ时，必须在标签上声明添加了亚硫酸盐。该法规的最早实施日期为２００９

年１２月。

中方认为，目前国际上的食品标签标准都要求食品标签上标明食品成分以及过敏

和不耐受信息，但是允许那些在产品名称中已经清晰表明产品中含有可致敏性成分的

食品标签中不再对产品成分的致敏性或人体不耐受性进行说明。此外，该法规对于亚

硫酸盐标签做出了强制性的格式规定也与现行的国际上多数国家对食品标签中亚硫酸

盐的标识存在不同。这些差异显然会给国际贸易带来不必要的障碍。

（三）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鱼类产品检验要求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的鱼类进口检验计划规定，用于商业销售的鱼类及海产品的进

口商必须持有加拿大食品检验局颁发的鱼类进口许可证或质量管理计划进口许可证。

对于从未将鱼类及海产品出口至加拿大的加工商来说，其产品的检验率需为

１００％，也就是说首批鱼产品中的每件都需要抽样进行检验。进口鱼类产品的检验频率

根据历史纪录，从２％（对所有批次的非卫生与安全分析，如标签分析）到最高５％不等

（卫生与安全分析，如汞残留及农药残留分析）。

如果检测结果显示某种产品或某个原产国的产品有问题，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将提

高检验率至１００％。如果某批产品经检验不符合加拿大要求，而且产品同进口商提供的

材料不符，则该整批产品将被退回或销毁。另外，该外国出口加工商将被列入加拿大食

品检验局的进口预警名单，且该出口加工商之后的产品都需要１００％检验，直到连续４

批样品通过检测符合加拿大要求为止。中方认为加拿大对鱼类检验的要求过于苛刻，

不利于相关贸易的积极开展。

２．肉类产品检验要求

加拿大对肉类产品进口施加非常严格的限制。首先，加拿大农业部规定肉类产品

只有在其认可出口国的标准的情况下才能进口。其次，进口肉类的装载集装箱必须按

照加拿大《肉类检查法》的规定加贴标签。再次，肉类产品除了其标签必须符合《肉类检

查法》的规定外，同时还要具有符合《动物疾病及保护法》的原产地证明及符合《肉类检

查法》规定的检查证。肉类、肉制品、水产品、植物及种子、新鲜蔬菜及水果等在通关时

还必须检查是否符合其他卫生标准和等级标准。中方希望加拿大能对相关检验标准进

行适当的调整，有利于双边贸易的更好开展。

３．奶粉三聚氰胺限量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加拿大在采纳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食品中三聚氰胺“可容忍”限量摄入

值，将三聚氰胺每日可容忍摄入量（ＴＤＩ）定为０．２ｍｇ每公斤体重，并在此基础上，将本

国婴儿配方奶粉中的三聚氰胺含量由１ｐｐｍ降到０．５ｐｐｍ。

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三聚氰胺残留量的统一标准，世界卫生组织也只确定了三聚氰

胺０．２毫克／公斤体重的每日耐受摄入量。很多国家据此对婴幼儿配方奶粉安全限值都

制定在１ｐｐｍ，该标准同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每日耐受量相比已经具有足够的安全度。

００１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０９



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均对婴幼儿配方奶粉做出１ｐｐｍ的限量规定，美国至今未对婴

幼儿配方奶粉制定一个控制限量。加拿大此次制订的０．５ｐｐｍ限值，将安全要求提高

一倍。中国对此表示关注。

（四）政府采购

作为《政府采购协议》的签署国，加拿大允许外国供应商在无歧视的基础上参与联

邦政府《政府采购协议》条款所覆盖合同的竞争。但是，加拿大仍未开放各省政府的采

购市场。加拿大的一些省仍保留“加拿大购买”价格优先的做法以及其他的歧视性采购

政策，对加拿大本国的供应商提供优于他国的优惠。

（五）贸易救济措施

１．２００８年新发起的案件情况

加拿大是运用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比较多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多次对中国产品

同时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２００８年加拿大共对中国发起３起反倾销和反补贴

合并调查，涉及的产品包括：碳钢焊接管、半导体冷热箱和铝挤压材，涉案金额达１．６１亿

美元。此外，加拿大还分别对中国紧固件和复合地板发起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倾销反

补贴再调查。自２００４年以来，加拿大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８起双反调查和６起再调查，使

中国成为加拿大反补贴调查的最大目标国。加方相关认定也成为美国、澳大利亚、南非

等国对中国发起反补贴调查的依据。

２．２００８年案件调查中的不合理做法

加拿大２００８年对华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主要表现为：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大幅增加；

调查要求明显趋严，存在调查项目远远超出原始调查范围并拒绝中国政府和企业合理

延期申请等问题；接连裁定高额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在油井管案中，中国应诉企业倾销

幅度为３７％至６１％，补贴量为２％至７％；在焊管案中，中国应诉企业倾销幅度高达

９７％至１１０％，补贴量高达２５％至３７％。加拿大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明显加强。

（１）自行增加立案项目

在铝挤压材案、紧固件案和油井管案中，加拿大调查机关存在突破申请书在立案中

新增调查项目的情况，造成中国政府无法预期，使中方企业无法在立案前的磋商阶段就

立案中增加的项目进行澄清和抗辩。

（２）未履行ＳＣＭ协定规定的磋商义务

加拿大调查机关仅邀请中国政府就申请书提供的证据进行磋商，并未就其自行获

得的证据提供磋商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调查机关自行将申请书中未提及的项

目列入调查范围，明显未履行ＳＣＭ协定规定的磋商义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频繁启动对中国涉案产业的市场导向行业调查，虽然中

国政府和企业尽最大努力配合调查，但加拿大调查机关无一例外地裁定中国相关产业

不属于市场导向。这样，加方在使用替代数据计算倾销幅度的同时，又征收反补贴税，

尤其是相关补贴利益的计算来源于生产原料方面外部基准的使用，涉嫌存在ＷＴＯ规则和

加国内法所不允许的双重计算问题。并且，加方在一些案件的调查程序上也存在诸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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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ＴＯ规则的不符之处，严重侵害了中国政府和相关企业的权益。中国政府在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就相关案件与加方在渥太华进行了交涉，但加方仍坚持其不当做法。中国政府已收到国

内涉案企业要求将有关案件诉诸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的请求，中国政府将予以考虑。

（六）服务贸易壁垒

加拿大的服务贸易发展较早，但目前仍对电信、金融、文化等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

进行限制。

１．电信业

按照加拿大ＷＴＯ的服务承诺，除固定卫星服务和海底电缆外，加拿大保留了所有

基于设施的电信服务供应商持股不得超过４６．７％的规定。除了持股比例限制外，加拿

大还要求基本电信设施需要由“加拿大人控制”，规定至少８０％的董事会成员必须是加

拿大公民。这些限制妨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电信服务商在加拿大设立和运营电信

传输设施。另外，这些限制还否认了外国供应商的部分管理优势。

２．银行业

外国银行在加拿大设立分行需要获得特别经营许可证和从业授权令。经营特许证

由金融机构监管局发放，从业授权令由财政部长的经金融机构监管局推荐后发放。特

别经营许可证的申请费为３２０００加元。

外国银行在加拿大可以设立全能分行或贷款分行。贷款分行不允许吸收存款。全

能分行不允许从事零售存款的吸收，只能吸收单笔数额在１５万加元以上的存款业务。

外资银行要在加拿大境内设立全能分行，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至少５０亿加元的资产。

对于银行资产达到或超过５０亿的，其资产必须被“广泛持有”，即不论国籍，任何个

人都不得收购该银行超过２０％的投票股权或超过３０％的非投票股权。任何个人持有中

小银行１０％以上股份的需要事先得到财政部的批准。

虽然加拿大对跨境交付或境外银行服务消费没有限制，但是外国金融服务商必须

在加拿大以商业存在的服务形式开展业务。

３．保险业

加拿大对外资进入保险业设置一定程度的限制。外国保险公司必须指定一名加拿

大居民作为其总代理；指定一名保险精算师和审计员，而且指定金额授权信托资产。

任何个人不论国籍，在收购加拿大联邦控制的保险公司超过１０％的股份时必须获

得财政部的批准。同外资银行类似，外资保险公司在加拿大境内开设分公司必须获得

经营特许证和从业授权令，经营特许证的申请费为３２０００加元。联邦级保险公司（国内

或国外）的最低资本要求为５００万加元。外资保险分公司至少一半的董事必须是加拿大

居民；加拿大国内保险公司必须至少三分之二的董事为加拿大居民。

保险公司在跨省经营业务时，需获得各省的许可证。

４．法律服务业

获得许可证的外国律师可以作为外国法律咨询人员提供法律意见，但是所涉及的

法律领域必须是在其母国所允许进行法律实践的领域。加拿大各省对外国律师从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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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不同的要求。

５．建筑业

加拿大对建筑服务行业实行许可证管理。从事建筑服务的建筑师及工程师职业受

省级政府管理，从业者必须从某一省或地区的建筑师协会获取许可证。各省或地区对

许可证的要求不尽相同。

希望获得许可证的外籍建筑师必须拥有授权机构所要求的学历资格。

６．文化产业

加拿大禁止外国投资者对现有的加拿大人所有的书籍出版及销售公司的直接收

购，除非该公司正面临财务困境等情况。

加拿大法律禁止外资收购加拿大人所有的电影发行公司。外国投资设立新的电影

发行公司只能经营自有产品。外国投资者只有将其在加拿大所得收益以加拿大政府规

定的特定方式进行再投资时，方可对加拿大境内的电影发行公司进行直接或间接收购。

７．视听及通讯服务

加拿大《广播法》明确了其目的是要“保障、丰富并加强加拿大的文化、政治、社会以

及经济结构。”加拿大联邦传播的管理机构———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信委员会（ＣＲＴＣＦ）

规定，加拿大空中广播台的常规节目需占播出总时间的６０％，黄金时间（晚６时至午夜）

的５０％。同时还规定，无线电广播的音乐节目的３５％必须符合加拿大确定的评分制度，

达到“加拿大化”的标准。对于有线电视和直接入户的广播服务，加拿大节目享有频道

优先（超过用户所收节目的５０％）权利。

非加拿大的频道必须由该委员会预先批准（表列中的）。其他服务，如专业电视和

卫星广播服务，对于加拿大内容的比例要求根据服务性质有所不同。该委员会还要求

由加拿大广播公司运营的英语和法语电视网在晚间７点至１１点之间不能播出有外国特

点的电影。这一时段唯一可以播出的非加拿大电影必须是至少２年前在影院公映过，而

且不能是至少１０年内的Ｖａｒｉｅｔｙ杂志所评选出的前１００位票房收入的电影。

加方的上述措施限制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影视节目在加拿大的市场份额，中方

敦促加方进一步开放本领域的服务贸易。

（七）其他壁垒

中资企业在加投资仍持续受加过于严格的签证制度限制。据部分中资企业反映，

中国总部向加派遣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时常被签证问题困扰，有时会遭到拒签，给企业

正常业务的开展带来一定影响。广大企业工作人员签证难的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四、投资壁垒

《投资加拿大法案》、《广播法》、《电信法》以及加拿大其他相关管理政策，在能源与

采矿业、银行业、渔业、出版、电信、交通、电影、音乐、广播以及有线电视和房地产部门限

制新设外资企业或外国投资扩建，而且要求外资对加拿大有“净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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